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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公園綠地業務與區公所之權責分工表 

 
項目 職掌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各區公所 法源依據 

1 
本市轄區之公園、埤塘公園 、綠地 、廣場 、

兒童遊樂場之用地取得 辦理 協辦 

都市計畫法相關法令及桃園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

2 

本市轄區之公園、埤塘公園 、綠地 、廣場 、

兒童遊樂場及閒置工地綠美化之新建工程之勘

測、規劃、設計、施工等事項 

辦理 協辦 

3 

各區公所轄區內之公園、埤塘公園、綠地 、廣

場 、兒童遊樂場及代管公地之維護、清潔、管

理、修繕、更新、改善及相關小型工程或急迫性

工程與工作 

督導 承辦 

4 
各區公所轄區內之公園、埤塘公園、綠地 、廣

場 、兒童遊樂場及代管公地之土地占用排除 
督導 承辦 

5 公園管理中心及附近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 督導(備查) 承辦(審核) 桃園縣公園委託經營管理辦法 

6 
公園、埤塘公園、綠地容積移轉、土地捐贈及相

關土地無償取得之相關業務 
辦理 協辦 

都市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桃園縣公

園管理自治條理 

8 
受理民間團體申借使用公園、綠地、兒童遊樂場

及廣場辦理各項活動 
督導(備查) 承辦(核定) 桃園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

9 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認養公園、綠地及廣場事項 督導(核定) 辦理(審核) 桃園縣公共設施閒置空地獎勵補助認養辦法 

10 督導各區公所管理公園之辦理情形 辦理 協辦   

11 公園綠地相關法條之訂定 辦理 協辦   

註: 小型工程:係指既有公園綠地做修繕、更新、改善之工程，單一處公園綠地之工程費未達查核金額之十分之一。 


